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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292.htm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

１２日） 为了确保清理整顿公司工作的顺利进行，妥善解决

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的清理问题，根据《民法通则》和中

共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特作如下通知：一、清理债权、

债务，必须依照《民法通则》和这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清理整顿公司的有关规定进行。凡在实际上具备了《民法通

则》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法人条件，并且与开办

公司的党政机关脱钩的，一律以公司经营管理或所有的财产

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脱钩以前所欠的债务，依照本通知第三

条处理。二、被撤并公司的主管部门或清算组织，须负责清

理被撤并公司的债权、债务，并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点、保管

和处理。对公司的债权要主动追偿；对公司的债务要在清查

的基础上，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偿还。三、各级党政机关及所

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凡是向其开办的公司收取资金或实

物，用于本机关的财务开支或职工福利、奖励、补贴等开支

的，应在收取资金和实物的限度内，对公司所欠债务承担责

任。四、公司虽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但实际上没

有自有资金，或者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的（国家另有规

定的除外），由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者开办公司

的申报单位、投资单位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

清偿责任。 对注册资金提供担保的，在担保资金范围内承担

连带责任。五、注册资金是国家授予企业法人经营管理的财

产或者企业法人自有财产的货币体现。各级机关和单位已向



公司投入的资金一律不得抽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

如有抽逃、转移资金，稳匿财产逃避债务的，应将抽逃、转

移的资金和隐匿的财产全部退回，偿还公司所欠债务。如有

剩余的，凡是党政机关投资的，一律作为国有资产，由直接

投资单位收回；属于集体企业投资的，应退回原投资单位。

六、被撤销的公司资不抵债的，按下列顺序清偿： （一）合

理的工资、生活费； （二）依法应缴纳的各项税款； （三）

国家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 （四）其他债

务。 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请求的，按照比例分

配。七、党政机关及其所属编制序列的事业单位，对所属被

撤销公司的债务，按本通知要求必须承担责任的，只能用预

算外资金承担责任。八、合并的公司，由合并后的单位享有

原公司的债权，承担原公司的债务。九、本通知同时适用于

工会、妇联、共青团、文联和各种协会、学会、基金会等群

众组织、社会团体开办的公司。十、以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

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十一、这次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

并公司的债权债务清理工作完成后，本通知自行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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